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区河西组团作为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承

接城市功能拓展、承载人口集聚的关键区域。随着呼伦贝尔市城市

发展战略的深化实施及民生需求的持续升级，河西组团内部分地块

功能定位与城市整体发展衔接不足，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和城市功能

配套

1.规划调整目的

协同性仍需强化。

（1）统筹规划、整体发展

立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，根据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，以

呼伦贝尔新区河西组团现状情况为基础，统筹考虑各个层次规划的

最新要求，衔接周边功能组团定位，加强详细规划协同性，促进该

为进一步落实《呼伦贝尔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

年）》传导要求，对新区河西组团的建设活动进行系统的控制和引导，

优化新区河西组团内用地结构，完善居住配套功能，提升城市空间

品质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位规划，制定本规划。本规划旨在明

确地块调整后的用地控制要求、配套设施、建设标准等内容，为地

块开发建设、规划管理提供法定依据。

2.规划原则

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。

（2）适度弹性、适当多样

在明确主导和控制的内容的同时，在用地的兼容、地块的划分、

道路的组织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弹性，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3）以人为本、绿色发展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，强化底线管

控。

规划设计充分体现“以人为本”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，促进经

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《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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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强调适时、便于实施

规划区多为已建成区，统筹整体土地资源，提出新经济形势下

的发展新模式。强调规划的可操作性，深入调研现状，充分考虑现

有产权情况，制定符合现实需求的规划控制指标，完善公共配套设

施、道路交通组织等支撑体系，增强规划编制的可实施性。

3.规划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；

《城市、镇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

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；

号）

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》；

《关于转发〈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

通知〉并做好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内自然资字〔2023〕227 号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   

  

  

  

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；

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；（TD/T 1062-2021 ）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2018）

《呼伦贝尔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呼政办发〔2023〕15

号）

《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（试行）》

《呼伦贝尔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

《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部分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

国家、自治区、呼伦贝尔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文

件等。

4.单元要求

单元类型为其他单元（代码 400）。

本单元编号为 150724403400010，考虑管理的延续性及便捷性，

对应字母编号为 HX-C。

本单元是以居住生活为主导功能的城市生活单元。

规划调整主要内5. 容

1）规模控制不变

（1）人口规模：至 2035 年，预测人口规模不大于 0.9 万人。

（2）用地规模：至 2035 年，单元用地面积不大于 264.30 公

顷，建设用地面积 250.77 公顷。

（3）建设规模：至 2035 年，单元开发建设总量不大于 151 万



 

 

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

平方米。

2）调整后指标

本次地块调整后，单元内居住用地 80.30 公顷；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 11.01 公顷；商业服务业用地 20.62 公顷；交通运输用

地 38.95 公顷；公用设施用地 0.55 公顷；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
99.35 公顷；陆地水域 13.52 公顷。

当国家、内蒙古自治区或呼伦贝尔市等调整或出台相关法律法

3）强制性指标

强制性指标包括：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

绿地率、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、停车配建、设施配建等。

6.其他要求

规、规范标准时，以最新要求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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